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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雲林縣環境教育 

「看見雲林之美」宣導歌曲徵選活動 

一、 活動目的 

近年來網路資訊發達，網路影音新媒體順勢崛起，讓現今大多數人已不

再依賴傳統媒體來獲取資訊，新媒體提供了讓更多影音創作者能夠自由

發揮創意的大平台，逐漸興起多元化的宣傳管道，為了聽音樂不再非得

買音樂光碟，為了看 MV 不再需要透過音樂電視台，新媒體的資訊更新

快速，搭配網路影音新媒體的平台，宣傳效益遠比傳統電視來的大，因

此，本計畫規劃透過徵選一首正向，並帶有環境教育意義的歌曲，再結

合雲林縣在地特色進行宣傳，以多元化行銷來達到本縣環境教育宣導之

目的。 

二、 活動目標 

藉由網路徵選的方式，讓創作者發揮創意，以雲林縣環境教育為主題，

結合雲林縣在地特色，並透過生動的宣傳歌曲來搭配，傳達出雲林縣環

境教育的主題故事，讓本縣的環境教育宣導更加多元。 

三、 活動期程 

(一) 作品繳交(含報名完成)截止日期： 108 年 10 月 15 日（星期二）下午 5

時止。 

(二) 公布獲獎日期：108 年 11 月 11 日（星期一）。 

(三) 頒獎日期：另行通知。 

四、 活動對象 

全國高中職以上、公司行號、團體或個人。 

五、 獎金與獎勵 

第一名：新臺幣獎金 20,000 元及獎狀乙紙(1 位)。 

第二名：新臺幣獎金 10,000 元及獎狀乙紙(1 位)。 

佳    作：各新臺幣獎金 5,000 元及獎狀乙紙(4 位)。 

獎項最終將依評審結果，若未符合資格得以從缺論。 

六、 影片規範 

(一) 歌曲長度：歌曲以 3-5 分鐘為原則，並提供製作團隊成員照 3 張、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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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 10。 

(二) 主題：以「看見雲林之美」為製作主題，結合雲林縣環境、生態或文

化保存等珍貴的人文、風景、歷史、美食等，將其融入歌詞當中；製

作重點為具雲林縣特色並符合環境教育法八大領域(如學校及社會環境

教育、氣候變遷、災害防救、自然保育、公害防治、環境及資源管

理、文化保存及社區參與)相關議題為主，呈現出大家看見雲林縣環境

之美並提升環境概念知識、環境價值觀與態度，且足以感動人心之題

材，並可清楚表達要帶給聽眾對於環境保護之啟發。 

(三) 內容形式：歌曲以國語為主（含歌詞），包含流行樂、Rap 等。 

(四) 歌曲語言：語言表達以中文為原則，仍可搭配其他語言。 

(五) 歌曲格式： MP3、MP4，檔案名稱請以「作者姓名+創作曲名」標示。 

(六) 曲譜格式：以五線譜送件，須有完整樂譜及歌詞，並以人聲歌唱方式

呈現（不限獨唱、重唱或合唱），單以詞或曲或未錄製人聲參賽，將不

予受理。請勿以簡譜送件，另除必要之演奏文字說明外，不得於樂譜

上書寫姓名及其他非音樂相關之符號。 

(七) 作品內容應同時包含詞、曲創作，單以詞或曲參選者，不列入評選。 

七、 評分標準： 

依據評審委員之專長及領域，調整配分比例進行評判（如表 1）。 

表 1 評分配比 

專長領域 

評分項目 
歌曲完整度 教育主題意涵 

主題詮釋 10% 30% 

地方風格 10% 15% 

創意 20% 10% 

製作技術表現 30% 10% 

詞曲流暢度 20% 10% 

歌詞意涵 10% 25% 

八、 報名與作品繳交方式 

(一) 電話確認 05-5374371#16 梁先生。E-mail：sp5791@gmail.com。 

mailto:sp5791@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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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利日後活動聯繫，報名資料務必詳盡確實。 

(二) 作品繳交完成後即視同報名完成，將會收到主辦單位之 e-mail 確認信

及電話通知作品編號，請務必妥善保存。 

(三) 請於作品繳交截止日(10/15)前，將作品（燒錄光碟片）及以下附件資

料寄至雲林縣環境保護局（雲林縣斗六市雲林路一段 170 號）綜合計

畫科，以郵戳為憑，請確實將以下附件填妥後，送出後待主辦單位確

認後即完成作品繳交；資料不齊全者，即電話通知補件。 

1. 歌曲徵選報名表。 

2. 曲譜（含歌詞）。 

3. 參賽作品版權授權同意書（參與歌曲製作所有人員均須填寫）。 

(四) 需完整包含上述資料，若有缺件則視同放棄報名。 

九、 注意事項 

(一) 報名參賽所提供之歌曲資料，將作為遴選審片之使用恕不退還，歌曲

資料和相關資料將無償提供主辦單位存檔或做教育宣導使用，未取得

歌曲書面授權，絕不做任何公開撥放。 

(二) 參賽評選獲獎歌曲、花絮、照片及其他相關資料，即為同意免費授權

本活動以教育宣導為目的使用於電視、網路、其他媒體以及宣傳品、

影展網站等媒體宣傳活動及頒獎典禮之用，報名參賽團隊請自行確認

歌曲品質與放映效果，保障自己的權益。 

(三) 報名者須保證擁有該作品參加競賽與播放之權利。若因參加本競賽而

侵犯他人權利，報名者須負全責，與主辦單位無關。 

(四) 作品需為 108 年 1 月 1 日(含)以後完成之作品，且作品需為原創性，歌

曲需符合正面性教育意義之規定，該歌曲作品需未曾參賽過或獲獎。 

(五) 凡報名參與者，即視為同意並遵守本活動之規定及規則。若規定及規

則如有異動，以活動網站公布為準，主辦單位保有所有相關活動最終

解釋權及更改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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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歌曲徵選報名表 

作 者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職

業 
 

作 品 名 稱  

聯 絡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手 機 電 話 
 

E - m a i l  

作品內容簡

介(500 字以

內 ， 含 內

容、創意、

發想等) 

 

(作者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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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參賽作品授權意願書 

 

參賽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暨參賽獲獎作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                 （以下簡稱為甲方）參加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以下簡稱為乙方）辦理「雲林縣環境教育宣導歌曲徵選」

活動所填寫之報名資料皆正確無誤，經評選獲獎之作品，並

供乙方辦理「雲林縣環境教育宣導歌曲徵選活動」及其公開

播映、展覽、製作文宣及出版品使用，以及寄送聯絡相關活

動資料之用，除經甲方同意或法律另有規定外，乙方所蒐集

之本人個資不得向第三人揭露或用於上述目的以外之用途。 

    甲方擔保參加「雲林縣環境教育宣導歌曲徵選活動」之作

品係原創性著作，無侵害他人之權利，倘若發生侵害他人權

利之情事，責任應由甲方自行承擔。本人參賽獲獎作品之著

作財產權同意授權與乙方，乙方具有該作品公開展示、公開

發表、出版、著作、發行各類型態媒體宣傳及網路登載之權

利，不另致酬，絕無異議，特立此同意書。 

 

此致 

雲林縣環境保護局 

 

       著作權授權人暨立同意書人：                簽章 

               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簽章 
          (註：未滿 20 歲未成年人應請所有法定代理人簽名或蓋章) 

           身 分 證 字 號： 

               戶 籍 地 址 ： 

               連 絡 電 話 ： 

 

中 華 民 國   108年          月          日 


